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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府办字〔2025〕2 号

关于印发《赣州市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属、

驻区各单位：

现将《赣州市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5 年 1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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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安置方案

为规范我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维护被征

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和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江

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和《赣州市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安置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适用范围

南康区所属赣州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上农

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等进行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方案。南康

区其它区域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另行制定。

国家和省重点交通、能源、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集体土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责任主体及部门职责

（一）责任主体

由南康区人民政府授权，房屋征收部门委托，项目所在地乡

（镇、街道）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安置的具体工作。

（二）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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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负责赣州市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服务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

村、市场监督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水利、交通、司法行

政、林业、民政、审计、公安、税务、城市管理、行政审批等部

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赣州市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安置相关工作。

（三）属地责任

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征收过程中农

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调查确认、补偿安置内容

拟定、协议签订、补偿费用发放和房屋拆除等工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配合做好集

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

三、补偿安置原则

征收集体土地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等，应当遵循合

法、合理、公平、公开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保障被征地农民应有的生活水平和长远生计。

四、依法征收程序

（一）同步实施土地及房屋征收

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是集体土地征收的组成部分，与集体土

地征收同步实施。依法启动集体土地征收程序后，同步实施集体

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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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拟征收范围内不得实施以下

行为：

1.新建、改建、扩建、续建房屋；

2.对房屋室内外进行装饰装修的；

3.改变土地、房屋用途的；

4.从事其他不当增加补偿的行为的。

（三）现状调查

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召集土地所有权人、土

地使用权人对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的权属、种类、数量等

情况进行现状调查，调查结果由参与各方签字确认，被征收人应

当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应当在征收范围内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五个工作日。拟征收房屋产权人对调查确认结果有异议的，

应当在公示期内提出，由参加调查的单位复核。复核结果维持的，

书面通知异议人；复核结果调整的，应当重新公示。

拟征收房屋产权人不能参加现状调查的，应当书面委托他人

参加。不能参加又不委托他人，或者到场参加调查又不签字确认

的，由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申请公证机构对调查

行为以及调查结果进行证据保全。

（四）未经登记建筑认定

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会同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等部门对征收范围内权证不全建筑进行调查认定。调查认定的

结果应当在征收范围内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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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认定为合法的建筑或者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

给予补偿；对调查认定为违法的建筑或者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

筑，不予补偿。

（五）征收补偿登记

征收范围内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所有权人应当在规定

的办理补偿登记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办理补偿登记。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相关信息按照现状调查公示结

果确定。

（六）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与农村村民住宅、其他

建筑物所有权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七）拒不签约处理

对个别未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由区人民政府在征

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依据房屋现状调查公示结果、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补偿登记结果等，作出集体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决定，并依法组织实施。

（八）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在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

日起六十日内，将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等的补偿费用足额

支付给其所有权人。对个别未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支

付征收补偿费用的期限自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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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拒不搬迁处理

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所有权人未在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决定规定搬迁期限内腾房交地，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区人民政

府依法责令限期交出土地；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责令限期交地决定的，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所有权人未按照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履行腾房搬迁义务，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由项目所在地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被征

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

履行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注销不动产权证书

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应当收回农村村民住宅、

其他建筑物的不动产权证书，依法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注销或

变更。

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建筑物所有权人拒不交出不动产权证书

的，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或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决定、补偿安置已到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依法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注销或变更。

五、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一）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认定

1.持有房屋产权证、不动产权证书的，按载明的合法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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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进行认定，有证据证明证载建筑面积有错误的除外。

2.持有乡村规划许可证或者宅基地批准文件并载明了建筑

面积的，以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但实际建筑面积小于载明的建

筑面积的，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

3.持有宅基地批准文件，载明了占地面积但未载明建筑面积

的，按照载明的占地面积以内、三层以内实际建筑面积进行认定。

4.除不予认定合法建筑的情形外，依法享有一户一宅合法权

益但权证不齐全的，按照 120 平方米以内的实际占地面积、三层

以内且 350 平方米以内的实际建筑面积进行认定。

“一户一宅”认定要求：被征收人是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被征收人符合本方案规定单立一户的条件；被征收房屋是被

征收人家庭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内唯一住宅；被征收人从未被

征收过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且未将其他住宅房屋赠与、转让他

人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一户一宅”及住房面积认定程序：由被拆迁户提出申请，

经村民小组、村（居）委会、乡（镇、街道）政府审核通过后公

示 7 天，公示无异议后予以认定。

（二）征收补偿

1.征收合法住宅房屋给予结构、装修、附属房屋及房屋内生

产生活设施补偿（标准见附表 1、2）；

2.征收合法住宅房屋，按标准向被征收人发放搬迁补偿费、

农具搬迁损失费、安置过渡费（标准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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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励、补助

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征收的，按合法住房面积给予签

订协议时限进度奖、按时弃房奖（标准见附表 4）。在规定时间

内不配合征收的，不予奖励。

（四）安置

征收集体土地上农村村民住宅，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提供安

置房或者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安置方式，其中赣州市中心城区

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或者提供

安置房的安置方式。

征收集体土地上农村村民住宅，被征收人只能选择一种安置

方式。选择提供安置房的，被征收人的房屋补偿、奖励、补助等

费用在预缴安置房屋购置款后，依照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

付款；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依照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付款。

对因继承等法定原因，拥有两处及以上合法住宅，因房屋征

收已享受补偿安置的，征收剩余合法住宅房屋，只给予征收补偿，

不予安置。但被征收人原选择房屋安置（提供安置房）的，房屋

安置面积未达到每户最高安置面积的，可以按照在被征收合法住

宅面积内补足安置至每户最高安置面积；被征收人原选择货币补

偿的，每户享受购房补助面积不足 300 平方米的，享受购房补助

面积可以在被征收合法住宅面积内补足至每户 300 平方米；被征

收人原选择返迁地安置（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一律不予安置。

1.货币补偿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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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偿安置款包括征收宅基地补偿、房屋结

构补偿、装饰装修补偿、征收奖励、购房补助、搬迁费及一次性

安置过渡费等，其中对合法宅基地面积按照区片综合地价的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标准补偿。

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认定合法的住宅实际建筑面积给予购

房补助（标准见附表 6），但合法住宅建筑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

的，按 300 平方米给予购房补助。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征收范围内的合法住宅房屋被征

收的，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

2.提供安置房

被征收人选择提供安置房的，安置房的面积按被征收农村村

民住宅中合法主房面积予以等面积安置，但是，被征收人已婚且

家庭成员 2 人以上的，每户最高安置面积不得超过 240 平方米；

被征收人未婚或者家庭成员仅有 1 人的，每户最高安置面积不得

超过 120 平方米。被征收人人均安置面积低于 35 平方米的，按

照人均 35 平方米确定安置面积。

新建安置房的用地为国有划拨住宅用地。安置房符合国家、

省和市安置房建设标准，户型（建筑面积）分为四室二厅（约

140 平方米）、三室二厅（约 120 平方米）、二室二厅（约 80、100

平方米）、二室一厅（约 60 平方米）四种（其面积均含公摊面积）。

被征收人应当按照确定的安置房总面积与安置房户型面积最接

近值选择安置房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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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均实际安置建筑面积的不同，分 35（含）平方米以

下、35 平方米以上至 50（含）平方米以下、50 平方米以上至 60

（含）平方米以下、60 平方米以上四档结算价格结算安置房购

置款（标准见附表 5）。

安置房屋的选择以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

定的时间内拆除房屋或者搬迁弃房的时间排序，并予以公示。

安置面积与安置房屋户型有差异的，因户型差异在 10（含）

平方米以内的按照安置房屋购置价格标准的对应档结算价格相

互结算；超过 10 平方米的按照 3000 元/平方米进行结算。被征

收人取得安置房时未支付差价的，免征契税；支付差价的，对差

价部分依法缴纳契税。被征收人应当在房屋交付时按规定标准缴

纳房屋维修基金。

3.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

选择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按照“一户一宅”原则，在符

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有关规定前提下，在村民所

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集中安置或者分散选址安排宅基地，

安置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 120 平方米，建设层数不得超过 3 层，

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350 平方米，房屋建安成本由被征收人自行承

担。被征收人原合法宅基地面积超过重新安排宅基地面积的，对

超过的合法宅基地面积部分按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区片综合

地价进行补偿。

选择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必须符合：在征收范围内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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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房屋；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前，户籍在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并依法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权利和承担该集体经济组织义务；

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位于赣州市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

发边界范围外；被征收人除被征收房屋外，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

织内没有其他合法住宅房屋；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规定可以

安置。

六、提供安置房的对象及分户认定

（一）安置对象

选择提供安置房的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在征收范围内有合法房屋；

2.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前，户籍在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并依法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权利和承担该集体经济组织义务；

3.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规定可以安置。

被征收人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被征收房屋为被征收

人在赣州市南康区唯一住宅，被征收人的户籍地址与征收房屋地

址一致，且仍在该房屋居住的，可以选择提供安置房进行安置。

（二）分户

共同生活居住在同一住址的被征收人家庭人口，立为一户。

同一户籍下，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前，被征收人子女达到法

定婚龄的允许分户；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离婚或分户的，仍按

原一户计算。

七、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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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收村组集体非生产经营性房屋，按照房屋建筑面积

实行面积置换或者货币补偿。实行面积置换的，同等面积部分互

不结算，因户型面积差异的，按返迁安置房第四档结算价格标准

结算，并参照农村村民住宅补偿标准给予搬迁补偿费、安置过渡

费。实行货币补偿的，参照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标准给予补偿

安置。

（二）原属合法住宅用房，被征收人改变房屋用途用作经营

性用房的，仍按住宅予以征收补偿安置，但依法办理合法、有效

的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生产经营行政许可手续，征收土地预公告

发布前已连续经营三年以上且正在经营的，对实际用于经营的部

分，增计该部分住宅房屋结构、装修补偿及奖励合计金额的 30%

（包括商品及营业用具自行处理、搬运等因搬迁需要补偿的一切

费用）。

（三）征收经依法批准但未超过使用期限的临时用地上的建

（构）筑物，按重置价格结合剩余使用期限给予适当补偿。

八、违法建筑的处置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合法建（构）筑物：

1.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法买卖集体土地或者非法占用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的建（构）筑物；

2.在已征收的土地上建设的建（构）筑物；

3.在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或者

其他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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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农村住房建设采取管控措施后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

或者其他建筑物；

5.其他违法违章建（构）筑物。

（二）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1.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构）筑物；

2.有关批准文件中注明因国家建设需要应无条件拆除的临

时建（构）筑物；

3.建房批准文书或者协议明确应拆除而未拆除的旧房及相

关附属设施；

4.自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在拟征地范围内，突击抢

建的。

（三）违法建筑的处置。对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建（构）筑物，

一律直接拆除，不予补偿。

九、法律责任

（一）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测

绘、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方案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伪造、涂改权属证明文件，

谎报、瞒报有关数据，冒领、多领、骗取补偿安置的，依法追回

补偿款、安置房、安置地，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阻挠和破坏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妨碍房屋征收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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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其它

（一）本方案由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具

体解释工作由赣州市南康区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负责。

（二）本办法自 2025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关于印发赣州市

南康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试行）的通知》

（康府办字〔2017〕20 号）同时废止。

（三）本方案施行前已发布征收土地公告但尚未完成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的，按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执行。

附件：1.南康区住宅房屋结构、装修、附属房屋补偿标准

2.南康区征收房屋内生产生活设施补偿标准

3.南康区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费、安置过渡费标准

4.南康区房屋征收奖励标准

5.南康区房屋征收返迁安置房结算价格标准

6.南康区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购房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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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康区住宅房屋结构、装修、附属房屋
补偿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

房屋结构 具备条件
补偿
标准

装修
补偿

框架
结构

一类

1.桩承重或者钢砼承重基础，承重全部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2.现浇楼面、屋面、楼梯、天沟；
3.墙面粉刷；
4.厨房、卫生间设施配套齐全，室内外水、电、卫设施齐全。

1000 300

二类
1.桩承重或者钢砼承重基础，承重部分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2.现浇楼面、屋面、楼梯、天沟；
3.厨房、卫生间设施配套齐全，室内外水、电、卫设施齐全。

910 200

三类 房屋己封顶，但门、窗不齐，内外墙均无粉刷。 700

砖混
结构

一类

1.桩承重或者钢砼承重基础；
2.现浇楼面、屋面、楼梯、天沟；
3.墙面粉刷；
4.厨房、卫生间设施配套齐全，室内外水、电、卫设施齐全。

850 300

二类
1.桩承重或者钢砼承重基础；
2.现浇楼面、屋面、楼梯、天沟；
3.厨房、卫生间设施配套齐全，室内外水、电、卫设施齐全。

740 200

三类 房屋己封顶，但门、窗不齐，内外墙均无粉刷。 500

砖木
结构

一类

1.标准砖石基础，瓦屋面；
2.空斗砖墙，有圈梁、过梁、挑梁，砖柱结构，房屋结构完整；
3.室内水泥地面，外墙为清水墙；
4.内墙粉饰，顶棚装饰、木制门、窗。

680 300

二类
1.标准砖石基础，瓦屋面；
2.房屋结构完整；
3.普通内墙面，木制门、窗。

600 150

土木
结构

1.土砖、土筑（少部分红砖眠墙）砌墙，木架屋，瓦屋面；
2.室内水泥地面或者三合土地面，木制门、窗。

520 300

杂间、洗澡间、
厕所、牛栏、

猪栏

砖混 350
砖木 280
土木 180

钢架棚
有围 110

无围 80
竹木棚 高度不低于 3米。 50
简易棚 集体或者村民个人搭建的临时棚房以及看守瓜、菜、鱼的简易建筑。 50
宅基地 在批准文件有效时间内已砌脚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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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康区征收房屋内生产生活设施补偿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 注

1 动力线 米·根 6 四线。

2 动力电表 户 3000

3 电话 户 158 迁移。

4 有线电视 户 180 迁移。

5 太阳能热水器 台 300 迁移。

6 空调、电热水器 台 200 迁移。

7 不锈钢水塔 个 200 迁移。

8 灶台 户 400

9 壁橱 平方米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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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康区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费、安置
过渡费标准

安置

方式

搬迁补偿

费（元/户）

安置过渡费
农具搬迁

损失费

（元/户）

备注36 个月内

（元/月·户）

一次性

（元/平方米）

提供安

置房或

重新安

排宅基

地建房

3000 800

500

过渡期超过 36 个月

的，按原有标准的

1.5 倍支付安置过渡

费，至安置房交付后

三个月止或宅基地

交付后六个月止。

货币

安置
3000 100

以认定的合法住宅

房屋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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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康区房屋征收奖励标准

签订协议时限进度奖（元/平方米） 按时弃房（拆除）奖

（元/平方米）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200 100 300

注：签订协议时限进度的阶段时间以公告规定的时间为准。

附件 5

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返迁安置房
结算价格标准

区域范围 档次
人均安置房屋面积

（平方米）

结算价格

（元/平方米）

南康区

一 35 以内（含 35） 400

二 35—50（含 50） 900

三 50—60（含 60） 1500

四 60 以上 3000

注：上述返迁安置房结算价不包括安置房屋用地的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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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南康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安置
购房补助标准

区域范围 货币安置购房补助（元/平方米）

核心区域范围内 3000

核心区域范围外 2500


